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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32917480]1 总则
[bookmark: _Toc532917481]1.1 编制目的
建立健全我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机制，科学、有序、高效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提高市政府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最大限度降低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程度，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人体健康、保护环境安全，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bookmark: _Toc532917482]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推荐方法》、《福建省环保厅关于规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工作的通知》、《福建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福建省环保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厦门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532917483]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陆域（最高潮位线以上）的大气、水体、土壤等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同时适用于本市界外发生但影响到本市的突发环境事件。
核设施及有关核活动发生的核事故所造成的辐射污染事件、海上溢油事件、船舶污染事件、赤潮灾害事件的应对工作按照其他相关应急预案执行。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按《厦门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执行。
[bookmark: _Toc532917484]1.4 预案衔接
（1）本预案是《厦门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突发环境事件专项预案。各区政府及市级相关部门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参照本预案，各区政府及市级相关部门编制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作为本预案的下一级预案，应与本预案建立有机衔接，形成有力支撑。本预案启动时，相关下级预案视情启动。
（2）区政府及市级相关部门应参照本预案编制相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3）当发生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造成突发环境事件时，本预案与厦门市各种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同时启动。
（4）当本市界外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影响到本市时，本预案与其相关下级预案视情启动。
[bookmark: _Toc532917485]1.5工作原则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为主、条块结合，部门联动、地域合作，资源共享、科学应对的原则。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相关区政府和有关部门立即自动按照职责分工和相关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532917486]1.6事件分级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4〕119号）的分级方法，按照事件严重程度，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见附件1。
[bookmark: _Toc532917487]2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
[bookmark: _Toc532917488]2.1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
2.1.1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

为保障应急预案的实施，市政府成立厦门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市环境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协调、指挥全市行政区域内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或超出区级人民政府处置能力的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分管环境保护的副市长为总指挥，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和市环保局局长为副总指挥。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成员由市政府新闻办（市委宣传部）、市发改委、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市建设局、市经信局、市卫计委、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局、市海洋渔业局、市商务局、市安监局、市质监局、市市政园林局、厦门港口管理局，厦门市通信管理局、厦门海事局、市气象局、市民政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消防支队、各区政府和国网厦门供电公司等成员单位分管领导组成。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职责：
（1）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领导指挥全市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协助省环境应急指挥部开展全市重大及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2）研究确定重大决策和指导意见，批准启动、终止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组织成立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现场指挥部,确定现场指挥部负责人；
（3）向国家、省有关部门报告应急处置情况；当突发环境事件超出本市应急处置能力时，提请上级政府启动更高层次预案，请求国家、省救援支援；
（4）协调中央、省驻厦单位和驻厦部队参与应急救援行动。
2.1.2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下设市环境应急办公室（以下简称“市环境应急办”），挂靠市环保局，负责指挥部日常工作，市环境应急办主任由市环保局分管副局长担任，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的联络人为办公室组成人员。
[bookmark: _Toc282672258]市环境应急办职责：
（1）承担全市环境应急管理综合协调、指导和监督检查等工作；
（2）负责收集分析工作信息，及时上报重要信息，在市环境应急指挥部的领导下，组织协调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3）掌握环境应急资源信息，督促风险源单位和区政府做好应急队伍、应急装备、应急物资准备；
（4）监督指导各区、各有关部门、各有关生产经营单位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组织全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部署市环境应急工作的公众宣传和教育工作；
（5）建立健全全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联动机制，组织环境应急专家开展活动，评估分析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隐患；
（6）承担市环境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厦门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体系框架图见附件3。厦门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及办公室成员名单见附件4。
[bookmark: _Toc532917489]2.2 现场应急指挥部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需要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负责现场组织指挥工作。发生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时，现场总指挥人选由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指派，现场应急指挥部成员，由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有关人员组成，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时，由事发地区政府负责组织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参与现场处置的有关单位和人员要服从现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
现场应急指挥部主要职责：
（1）执行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各项应急指令；
（2）研究判断事件性质及危害程度，制定现场应急救援方案并实施应急处置，控制、消除危害影响；
（3）向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报告现场应急救援进展情况，为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决策提供实时信息和数据；
（4）向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提出现场应急结束的建议，经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同意后宣布现场应急结束。
[bookmark: _Toc532917490]2.3 现场应急工作组
（1）污染处置组
由市环保局牵头，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市政园林局、市海洋渔业局、市安监局、厦门海事局、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市建设局、市农业局、市质监局、厦门港口管理局、市气象局、市公安消防支队、国网厦门供电公司、事发地区政府及相关部门等参加。
主要职责：收集汇总相关数据，组织进行技术研判，开展事态分析；迅速组织切断污染源，分析污染途径，明确防止污染物扩散的程序；组织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减轻已经造成的污染；明确不同情况下的现场处置人员须采取的个人防护措施；划定现场警戒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区域，确定受威胁人员疏散的方式和途径，疏散转移受威胁人员至安全紧急避险场所；协调部队、消防有关力量参与应急处置。
    （2）应急监测组
由市环保局牵头，市水利局、市海洋渔业局、厦门海事局、市气象局、市农业局、事发地区政府及相关部门等参加。
主要职责：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地气象、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明确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方法；评估污染物扩散范围，明确监测的布点和频次，做好大气、水体、土壤等应急监测，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协调部队力量参与应急监测。
    （3）医疗救援组
    由市卫计委牵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市环保局等参加。
主要职责：组织开展伤病员医疗救治、应急心理援助；指导和协助开展受污染人员的去污洗消工作；提出保护公众健康的措施建议；统计死亡、中毒（或受伤）人数和住院治疗人数；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突发环境事件造成集体中毒等。
(4) 应急保障组
由市经信局牵头，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通信管理局、市民政局、市安监局、市建设局、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厦门港口管理局、国网厦门供电公司、事发地区政府及相关部门等参加。
主要职责：指导做好事件影响区域有关人员的紧急转移和临时安置工作；组织做好环境应急救援物资及临时安置重要物资的紧急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工作；及时组织调运重要生活必需品，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市场供应；开展应急测绘。
(5) 新闻宣传组
由市政府新闻办牵头，市经信局、市环保局、市卫计委、事发地区政府和相关部门等参加。
主要职责：组织开展事件进展、应急工作情况等权威信息发布，做好新闻宣传报道工作；收集分析社会舆情和公众动态，加强各级各类媒体管理，正确引导舆论；通过多种方式，通俗、权威、全面、前瞻地做好相关知识普及；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6) 社会稳定组
由市公安局牵头，市经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事发地区政府及相关部门等参加。
主要职责：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治安管控；做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商品的市场监管和调控，打击囤积居奇行为。
（7）调查评估组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具体情况，由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指定部门牵头，市环保局、市民政局、市水利局、市海洋渔业局、市安监局、市气象局、市建设局、市农业局、市市政园林局、事发地区政府和相关部门等参加。
主要职责：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环境污染损害调查，评估、核实事件造成的损失情况；对较大环境事件的起因、性质、影响、责任、经验教训和恢复重建等问题进行调查评估；对应急处置过程、有关人员的责任、应急处置工作的经验、存在的问题等情况进行分析。
（8）专家组
市环境应急办（市环保局）负责组织环境监测、环境工程、危险化学品管理、生态环境保护、核与辐射、环境评估、疾控、防化、气象、生物、损害评估等专家参加。
主要职责：参与突发环境事件预防工作，日常工作接受市环境应急办领导；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明确环境污染事故性质和类别；分析环境污染事故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人群健康或环境的影响；确定环境污染事故的级别；研究、评估污染处置、人员撤离等工作方案；对生态修复和恢复重建等提出建议。
工作组设置、组成和职责可根据工作需要作适当调整。
[bookmark: _Toc532917491]3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532917492]3.1 信息收集和研判
3.1.1监测和风险分析
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要加强日常环境监测，强化日常风险管理，并加强对市内（外）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信息的收集、分析和研判。安全监管、交通运输、公安、水利、卫生、气象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应当及时将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报告市环境应急办，各区级相关部门应及时将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报告区环境应急办。
3.1.2 预防
建立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管理体系，组织开展区域环境风险评估，分析区域环境风险管理的薄弱环节，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建立环境风险源及其周围环境风险受体基础信息数据库，完善风险源和风险区域的管理机制，加强水库、水源地、自然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周边企业风险源及交通运输的监管，划定防护范围。健全环境隐患排查整改机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落实环境安全主体责任，定期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健全风险防控措施，当出现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情况时，要立即报告当地区政府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各部门、区政府、相关企事业单位应编制环境应急预案，预案做到“组织落实、责任落实、装备落实、人员落实、程序落实”。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应依法组织应急演练，加强相关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使相关人员熟悉应急处置程序，掌握防护和救援设施装备的使用方法，定期维护设施装备，保证装备处于良好可用状态。
[bookmark: _Toc532917493]3.2 预警
3.2.1预警分级
对可以预警的突发环境事件，按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紧急程度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预警分为四级，由高到低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
红色预警：情况危急，可能发生或引发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
橙色预警：情况比较紧急，可能发生或引发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
黄色预警：情况紧急，可能发生或引发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
蓝色预警：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可能发生或引发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
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预警级别可以升级、降级或解除。
3.2.2预警发布
市环境应急办研判可能发生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时，应当及时向市政府提出预警信息发布建议，同时通报市级相关部门和单位，市政府或其授权的相关部门，及时通过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政务微博、微信、手机短信、电子显示屏，智能终端等渠道和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向公众发布预警信息，并通报可能影响到的相关地区。
各区环境应急办研判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预警信息发布建议，同时通报同级相关部门和单位。事发地区政府或其授权的相关部门，及时通过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政务微博、微信、手机短信、电子显示屏，智能终端等渠道和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向公众发布预警信息，并通报可能影响到的相关地区。
3.2.3预警行动
预警信息发布后，政府和有关部门视情采取以下措施：
（1）分析研判。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及时对预警信息进行分析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
（2）防范处置。迅速采取有效处置措施，控制事件苗头。在涉险区域设置注意事项提示或事件危害警告标志，利用各种渠道增加宣传频次，告知公众避险和减轻危害的常识、需采取的必要的健康防护措施。可能威胁饮用水安全时，要及时启动饮用水水源地应急预案，做好启用备用水源的准备工作。
（3）应急准备。提前疏散、转移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置。责令应急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并调集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工作。对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相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加强环境监管。
（4）舆论引导。及时准确发布事态最新情况。加强相关舆情监测，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3.2.4预警级别调整和解除
预警信息制作发布单位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情况，依据事态变化情况和专家组提出的预警建议，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将调整结果及时通报各相关部门。当判断不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或者危险已经消除时，宣布解除预警，适时终止相关措施。
[bookmark: _Toc532917494]3.3信息报告与通报
3.3.1报告时限和程序
突发环境事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以及负有监管责任的单位发现突发环境事件后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采取应对措施，并立即向当地环保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报告，同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紧急情况下，可越级上报。24小时环境污染举报电话为12369。
各驻区环保局在发现或者得知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应当立即进行核实，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和类别做出初步认定。
对初步认定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驻区环保局应当在4小时内向当地区政府和市环保局报告，并通报同级其他相关部门。
对初步认定为较大及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各级环保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报告后10分钟内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环保主管部门速报，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15分钟内向上一级人民政府速报。突发环境事件信息从区级速报到省政府的时间不得超过30分钟。在做好信息速报的同时，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要求，做好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的续报和终报工作。
对初步认定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市环保局或者驻区环保局应当在4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作书面报告。
对初步认定为重大或者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书面报告应当在2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和省级环保主管部门报告,同时上报生态环境保护部。
上级环保主管部门先于下级环保主管部门获悉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的，可以要求下级环保主管部门核实并报告相应信息。下级环保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预案报告信息。
发生下列一时无法判明等级的突发环境事件，当地环保主管部门应当按照重大或者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程序上报：
（1）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影响的；
（2）涉及居民聚居区、学校、医院等敏感区域和敏感人群的；
（3）涉及重金属或者类金属污染的；
（4）有可能产生跨省或者跨国影响的；
（5）因环境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
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过程中事件级别发生变化的，应当按照变化后的级别报告信息。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及时相互通报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突发环境事件影响范围已经或可能涉及相邻行政区域的，当地区政府或环保主管部门要及时通报相邻行政区同级人民政府或环保主管部门。
3.3.2 报告方式与内容
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
初报在发现或者得知突发环境事件后首次上报；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事件发展情况后随时上报；处理结果报告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上报。
初报应当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要污染物和数量、监测数据、人员受害情况、饮用水水源地等环境敏感点受影响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并提供可能受到突发环境事件影响的环境敏感点的分布示意图。
续报应当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处置进展情况。
处理结果报告应当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处理突发环境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损失、危害及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相关责任追究等详细情况。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应当采用传真、网络、邮寄和面呈等方式书面报告；情况紧急时，初报可通过电话报告，但应当及时补充书面报告。
书面报告中应当载明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单位、报告签发人、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并尽可能提供地图、图片以及相关的多媒体资料。
报告涉及国家秘密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密的规定。报告应采用适当方式，避免在当地群众中造成不利影响。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表见附件5。
[bookmark: _Toc532917495]3.4事态研判
3.4.1分级响应
按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将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设定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四个等级。
3.4.1.1 I、Ⅱ级应急响应
初判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时，根据市环境应急办的建议，由市政府报请省政府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并负责应对，同时市政府立即启动本预案，相关部门和事发地区政府同时启动相应应急预案。
在进行Ⅰ、Ⅱ级应急响应时，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开展以下工作。
（1）立即赶赴事发现场负责领导和指挥先期应急处置工作，直到省环境应急指挥部开始承担并履行职责为止；
（2）配合省环境应急指挥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并及时报告工作进展情况。
3.4.1.2Ⅲ级应急响应
初判发生较大突发环境事件时，根据市环境应急办的建议，由市政府启动III级响应并负责应对，启动本预案，同时事发地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必须启动相应应急预案。
在进行III级响应时，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开展以下工作：
（1）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指派现场总指挥人选，赶赴事发现场指导督促当地开展应急处置、应急监测、原因调查等工作；
（2）根据需要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应急队伍赶赴事发地实施救援和处置，必要时调集事发地周边的应急队伍实施增援；
（3）加强与事发地区政府、现场应急指挥部和市有关应急专业指挥机构的通信联系，随时掌握应急工作进展情况和事态发展情况；
（4）召集专家组专家分析情况，研究应对措施，为环境应急指挥工作提供决策支持；
（5）根据地方请求，组织协调相关应急队伍、物资、装备等，为应急处置提供支援和技术支持；
（6）对跨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进行协调；
（7）统一组织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8）及时向省政府及省环保厅报告事件基本情况、事态进展和现场救援情况。
3.4.1.3Ⅳ级应急响应
初判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由事发地区政府启动IV级应急响应并负责应对工作，启动事发地区政府及相关部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若发生超出区政府应急处置能力或跨区域的一般突发环境事件，本预案和市相关部门预案视情启动。
3.4.2响应的升级与降级
当突发环境事件影响和危害不断加重，并有蔓延扩大的趋势时，应及时提高预警和响应级别；当事件危害已迅速消除，事态已经得到全面控制，应相应降低预警和响应级别或终止预警和响应。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流程见附件8。
[bookmark: _Toc532917496]3.5应急监测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应急监测组应根据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地气象、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制定应急监测方案，布设相应数量的监测点位，明确污染物扩散的范围和浓度。事发初期，根据事发地的监测能力和事件的严重程度，随着污染物的扩散情况和监测结果的变化趋势可对监测方案进行适时调整。
监测方法应优先选用污染物现场快速检测法，当不具备快速监测条件、监测技术或需对污染程度、污染范围进行精确判断时，应尽快送至实验室内进行分析检测。
根据需要，结合监测结果应急监测组应会同专家组对突发环境事件信息进行动态分析、评估，及时预测事件的发展情况和污染物浓度数据变化情况，提出相应的应急处置方案和建议，供现场指挥部领导决策参考。
[bookmark: _Toc532917497]3.6污染源排查与处置
针对危及人身安全、重大环境污染和重大财产损失的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应急指挥部应以人员救护，控制危险源，防止人员伤亡和事态扩大的原则进行应急处置。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涉事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要立即采取关闭、停产、封堵、围挡、喷淋、转移等措施，切断和控制污染源，防止污染蔓延扩散。做好有毒有害物质和消防废水、废液等的收集、清理和安全处置工作。当涉事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不明或处置力量不足时，由事发地环保主管部门对污染来源开展调查，查明涉事单位，确定污染物种类和污染范围，协调应急处置队伍切断污染源。
[bookmark: _Toc532917498]3.7应急处置
3.7.1现场污染处置
现场应急指挥部应组织制订综合治污方案，采用监测和模拟等手段追踪污染气体扩散途径和范围；采取拦截、导流、疏浚等形式防止水体污染扩大；采取隔离、吸附、打捞、氧化还原、中和、沉淀、消毒、去污洗消、临时收贮、微生物消解、调水稀释、转移异地处置、临时改造污染处置工艺或临时建设污染处置工程等方法处置污染物。必要时，要求其他排污单位停产、限产、限排，减轻环境污染负荷。
3.7.2转移安置人员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影响及事发当地的气象、地理环境、人员密集度等，划定现场警戒、交通管制和重点防护区域，确定受威胁人员疏散的方式和途径，有组织、有秩序地及时疏散转移受威胁人员和可能受影响地区居民，确保生命安全。妥善做好转移人员安置工作，确保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住处和必要医疗条件。
3.7.3医疗救援
迅速组织当地医疗资源和力量，对伤病员进行诊断治疗，根据需要及时、安全地将重症伤病员转运到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强救治。指导和协助开展受污染人员的去污洗消工作，提出保护公众健康的措施建议。视情增派医疗卫生专家和卫生应急队伍、调配急需医药物资，支持事发地医学救援工作。做好受影响人员的心理援助。
3.7.4应急人员安全防护
在应急处置工作中，现场应急人员应根据不同类型突发环境事件的特点，采取安全保护措施，配备相应专业防护装备，如佩带防毒、防尘面具，或者采取呼吸道防护、隔绝服防护等措施，确保自身安全。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大量泄漏的污染事件，应使用防爆型救援器材和工具，应急救援人员不得穿化纤衣物和带钉的鞋，关闭手机。辐射应急人员根据辐射事故特点和个人剂量状况实施防护，必要时，实施轮岗替代，保障人身安全。
3.7.5市场监管和调控
密切关注受事件影响地区市场供应情况及公众反应，加强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商品的市场监管和调控。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集体中毒等。
3.7.6维护社会稳定
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救灾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治安管控；做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3.7.7指挥与协调
（1）事故应急处置由现场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在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后，由事发地区政府分管领导负责现场应急处置的指挥协调。在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后，在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派出或指定现场指挥人员之前，由事发地区政府分管领导负责现场应急先期处置的指挥协调，直到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开始承担并履行职责为止。
（2）指挥人员到达现场后，应立即了解现场情况，会同有关专家完善应急方案。同时，组织事发单位和事发地区政府，严格保护事故现场，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员和财产，做好善后工作。因抢救伤员、防止事态扩大以及疏通交通等原因需要改变事故现场时，必须及时作出标记、绘制事故现场示意图、制作现场视听资料，做出书面记录，并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等。
（3）各有关部门按照环境监管职责，负责指挥本系统应急力量参与本领域（行业）污染事故的应急工作，及时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报告应急处置行动的进展情况。
（4）当国家、省启动应急处置程序时，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应将指挥权上交于国家、省有关应急领导机构，并服从国家、省有关应急领导机构的统一指挥。
[bookmark: _Toc532917499]3.8物资调集及应急设施启用
针对区域风险评估结果，结合当地区域交通状况，合理布局应急设施及应急物资储备。按照分级处置、就近调用的原则，组织救援队伍，调用救援物资，开展应急抢险工作。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应建立与周边地市政府业务主管部门的应急联动机制，明确信息共享、队伍及资源调动程序等工作。区政府应建立与属地开发园区及企业的应急联动机制，明确值守应急通信联络方式、信息报送要求、队伍、物资调动程序等工作，市政府各部门之间应建立应急联动机制，明确值守应急通信联络方式、信息共享、队伍及资源调动程序等工作，确保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能够快速、有序、协同应对。
[bookmark: _Toc532917500]3.9舆论监测与信息发布
由市政府新闻办牵头负责收集分析社会舆情和公众动态，加强各级各类媒体管理，及时核实并解决反映的问题，并将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公布，对于不实信息，及时在网站及政务微博上发布正确消息，对于负面信息，予以积极回应和正面引导。
IV级响应的信息发布，由区政府或其授权的相关部门发布。
Ⅲ级响应的信息发布，由新闻宣传组各相关成员起草信息发布内容，及时向市政府新闻办（市委宣传部）通报情况，以便市政府新闻办及时发布准确、权威的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Ⅰ、Ⅱ级响应的信息发布应分别报请国家、省有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执行。
突发环境事件新闻发布内容框架见附件6。
[bookmark: _Toc532917501]3.10响应终止
3.10.1响应终止条件
当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得到控制，事件条件已经消除、污染物质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所造成的危害已经消除，无继发可能、事件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时可终止应急响应。
3.10.2响应终止程序
（1）现场应急指挥部确认终止条件，或事件责任单位提出，按照“谁启动，谁终止”的原则，报请启动机构批准结束应急处置工作，并宣布终止应急状态。
（2）由现场应急指挥部向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下达应急终止命令。
3.10.3响应终止后处置措施
（1）现场应急指挥部组织应急单位和人员有序撒离。
（2）相关专业应急人员对本部门遭受污染的应急装备、器材实施消毒去污处理。
（3）应急状态终止后，市环境应急办视情继续组织环境监测和评价，直至其它补救措施无需继续进行为止。
[bookmark: _Toc532917502]4 后期工作
[bookmark: _Toc532917503]4.1 后期防控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事发地区政府应组织应急监测队伍进行后期污染监测；组织专家制定后期污染治理方案，防止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组织相关部门妥善、合法处置事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污染物，事故处置过程产生的废水污染物经收集后应委托有处理能力的单位处理达标后排放，事故处置过程产生的固废污染物需妥善安全暂存，委托有能力处置单位妥善处置，若为危废须交由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
涉事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应针对突发环境事件完善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防控体系，做好环境风险隐患进行排查，加强员工专业素质培训和人员风险防范意识教育，防止突发环境事件再次发生。
[bookmark: _Toc532917504]4.2损害评估
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工作结束后，要及时组织开展污染损害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评估结论作为事件调查处理、损害赔偿、环境修复和生态恢复重建的依据。
突发环境事件损害评估办法按照生态环境保护部的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532917505]4.3事件调查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根据有关规定，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牵头，可会同监察机关及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事件调查，查明事件原因和性质，提出整改防范措施和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532917506]4.4 善后处置
善后处置包括人员安置补偿、征用物资补偿、受污染和破坏的生态环境恢复等事项。善后处置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市政府相关部门和事发地区政府负责。
[bookmark: _Toc532917507]4.5 总结评估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指导有关部门及突发环境事件单位查找事件原因，防止类似问题的重复出现。有关部门应负责组织对应急预案进行评估，分析总结应急处置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应急处置工作的建议，完成应急处置总结报告，并及时修订环境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532917508]5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532917509]5.1 通讯与信息保障
建立健全应急通信、应急广播电视保障体系，完善公用通信网，建立有线和无线相结合、基础电信网络与机动通信网络(含卫星通信)相配套的应急通信系统，保障应急状态下的指挥通信联络。
市环境应急办与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建立和完善通信联络系统，明确负有救援保障任务的部门和个人，各单位要配备必要的有线、无线通讯器材并保证运行状况良好，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将应急队伍联系人、联系电话报市环境应急办备案，市环境应急办定期更新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急队伍联系人的联络方式。
市环境应急办及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至少要保证1部专用值班电话，并确保24小时有人值守、通信畅通。
[bookmark: _Toc532917510]5.2 应急队伍保障
环境风险企业要组建环境应急处置队伍，鼓励环境风险企业间建立应急联动机制。
各部门组建相应的专业应急队伍。消防部门在市政府统一组织下，重点做好危险化学品泄漏、爆炸等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置和救援，参与配合污染事故的处置工作。环保部门组建环境应急监测和环境应急调查队伍。
[bookmark: _Toc532917511]5.3 应急资源保障
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区政府要建立环境应急物资数据库和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库，明确全市环境应急物资储备的品种、数量、性能、储备点和调度规则等。加强环境应急物资储备信息化建设，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就本单位环境应急物资储备信息报市环境应急办备案，市环境应急办要加强对当地环境应急物资储备信息的动态管理，鼓励支持社会化应急物资储备，有关单位也可根据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需要，采取生产力储备等方式，与有关企业签订合同，保障应急物资的生产和供给。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需要，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增加应急指挥、监测、防护、通信、处置等应急设备和应急物资的储备。加强危险化学品检验、鉴定和监测设备建设，增加自身防护装备储备，不断提高应急监测、动态监控和现场处置能力。加强危险区域（危险化学品运输途经的人口密集区、饮用水水源地和危险化学品集中区）活性炭等应急物资的储备，确保应急所需物资及时供应。环境风险企业要配置环境应急设施、设备，储备相应的环境应急物资。
[bookmark: _Toc532917512]5.4经费保障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根据本预案的实施需要，为保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系统的正常运行，每年提出项目支出需求（包括应急基础数据系统建设及运行、应急装备、应急技术支持、培训及演练等）纳入部门预算，按程序审批后执行。市区财政对突发环境事件按事权和支出责任，分别提供资金保障。
[bookmark: _Toc532917513]5.5技术保障
市环境应急办组织成立市环境应急专家组，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研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等重大技术问题。建立和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数据信息库，为日常监督管理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及时提供决策咨询依据和信息保障。
[bookmark: _Toc532917514]5.6 其它保障
[bookmark: _Toc282672283]5.6.1交通运输保障
市公安、交通等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加强危险化学品运输的监管，做好交通运输和交通秩序保障，及时对事发地现场实施交通管制，并根据应急需要开辟快速运输通道，确保人员及时疏散，应急物资、应急队伍迅速到达。
[bookmark: _Toc282672284]5.6.2医疗保障
市卫生部门应建立医疗卫生保障动态数据库，制订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医疗卫生保障方案。
5.6.3保险
建立突发环境事件社会保险机制。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可能引起突发环境事件的企业事业单位，要依法办理相关责任险和其它险种。
5.6.4 应急能力建设与监督
为保障环境应急体系始终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并实现持续改进，市环境应急办应加强我市环境应急能力标准化建设，对市、区、企业应急机构的设置情况，制度和工作程序的建立与执行情况，队伍建设，有关人员培训与考核情况，应急装备和经费管理使用情况等实行自上而下的监督、检查和考核。
5.6.5宣传与培训
宣传：市、区政府应加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普及突发环境事件预防常识，增强公众的防范意识和相关心理准备，提高公众的防范能力，鼓励公众广泛参与和积极报告突发环境事件。存在重大危险源的企业应当与所在地政府机构、社区建立互动机制，向周边群众宣传有关应急知识。
培训：有关部门应对本部门、本行业领域专、兼职应急队伍进行上岗前培训和业务培训，提高应急队伍的专业技能与实战能力。积极组织社会志愿者培训，提高公众自救、互救能力。应当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内容列入行政干部培训课程。生产经营企事业单位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好本单位专兼职应急队伍的培训。
奖励与责任追究：对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根据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对失职、渎职人员，应严肃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532917515]6 附则
[bookmark: _Toc532917516]6.1 名词术语
（1）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污染物或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和辐射污染事件。
（2）环境应急：针对可能或已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需要立即采取某些超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以避免事件发生或减轻事件后果的状态，也称为紧急状态；同时也泛指立即采取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
（3）应急准备：为应对突发环境事件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包括制定应急预案、建立应急组织，准备必要的应急设施、设备和物资，以及进行人员培训和演练等。
（4）应急预案：经过审核的文件，它描述了文件的编制与实施单位的应急响应功能、组织、仪器和设备，以及和外部的协调和相互支持关系。
（5）应急培训：根据应急工作的需要，对管理人员或专业人员进行的教学与培训。
（6）应急演练：为检验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应急准备的完善性、应急响应能力的适应性和应急人员的协调性而进行的一种模拟应急实践活动，根据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的不同，可分为单项演练、综合演练和指挥中心与现场应急组织联合进行的联合演习。
（7）应急响应：为控制或减轻环境污染事件后果而采取的紧急行动。
（8）应急监测：在环境应急情况下，为发现和查明环境污染情况和污染范围而进行的环境监测。包括定点监测和动态监测。
（9）防护措施：是指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采取的防护措施。包括应急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全身及呼吸道防护、引导受灾群众撤离到安全地界等。
（10）危险区域：根据污染范围而划定的导致人身安全受损的区域。
（11）撤离措施：为避免和减少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将人群由危险区域有组织的转移至安全地区的行动。该措施为短期措施，受灾人群在预计的某一时限内可返回原住地。
[bookmark: _Toc532917517]6.2预案解释权属
本预案由市环保局制定、修订和解释，由市政府批准发布。
[bookmark: _Toc532917518]6.3预案演练和修订

市环境应急办和有关部门指导、协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工作。其中，市环境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综合应急演练。各区、各专业应急机构要根据本区、本部门的应急预案，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要通过应急演练，使参与应急处置机构和人员熟悉应急程序和各自职责，掌握应急处置的技术方法，同时检验应急预案，发现不足之处加以修订完善。
本预案由市环保局管理和组织实施，由市政府批准发布，并报省生态环境厅备案。各成员单位按照本预案要求履行各自职责。
随着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部门职责或应急资源发生变化，或者在应急过程中发现新的问题和出现新的情况，市环保局及时组织修订完善本预案，由市政府批准发布。
[bookmark: _Toc532917519]6.4 预案实施日期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厦门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5年修订稿）》（厦府办〔2015〕74号）同时废止。
[bookmark: _Toc532917520]7 附件
附件1、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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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厦门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体系框架图
附件4、厦门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附件5、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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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32917521]附件1
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

一、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非辐射事故）直接导致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万人以上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并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3人以上急性死亡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7）造成重大跨国境影响的境内突发环境事件。
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非辐射事故）直接导致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人员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3人以下急性死亡或者10人以上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较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7）造成跨省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三、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非辐射事故）直接导致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10人以下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小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7）造成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四、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非辐射事故）直接导致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县级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性群体影响的；
（5）Ⅳ、Ⅴ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厂区内或设施内局部辐射污染后果的；铀矿冶、伴生矿超标排放，造成环境辐射污染后果的；
（6）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级别的。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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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及企事业单位职责

一、成员单位职责
各成员单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各自职责，建立本单位的指挥机构和应急工作机制，制订、管理并实施本部门相关应急预案，做好本专业领域的事故应急处置组织协调工作。
（1）市政府新闻办（市委宣传部）：负责指导协调环境应急处置工作的宣传报道，收集分析舆情和社会公众动态，指导协调事故信息发布。
（2）市发改委：监督审核环境风险管理与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情况。
（3）市经信局：负责组织协调救援装备和应急物资的生产与调运；配合环保部门，指导督促工业企业落实环境保护相关制度；协调电力部门保障应急救援处置电力供应；做好应急指挥政务网络通信保障；协调陆上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4）市卫计委：负责组织现场伤员的急救、转运和洗消等紧急医学救援工作；对事发地卫生部门提供指导和技术支持；负责组织患者的医疗救治，统计接受治疗的中毒（或受伤）人数和住院人数，报送人员救治信息；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的人群健康状况调查与评价；负责放射诊疗监管。
（5）市公安局：负责组织协调道路交通、火灾事故、民用爆破器材事故应急处置工作；负责丢失、被盗放射源的立案侦查和追缴，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放射性物质运输过程中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工作；参与配合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泄漏事故的现场控制，参加伤员的搜救工作；协同制订、实施抢救遇险人员的应急救援方案，调配救援队伍和装备，协调配合清理事故现场；对造成突发环境事件中涉嫌犯罪的嫌疑人进行立案侦查；负责划定现场警戒和交通管制区域，指导人员疏散，保障救援道路畅通，维护事发地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
（6）市财政局：负责提供市级财政承担的应急演练、抢险救援、后期处置及有功人员奖励等资金保障。
（7）市环保局：负责组织开展环境应急监测和调查；组织专家制定应急处置方案，提出控制事态和防止污染扩大的意见建议；指导并监督污染物收集、处理以及受污染和被破坏生态环境的恢复工作；负责辐射事故的应急响应、应急监测、调查处理和定性定级工作，协助公安部门监控追缴丢失、被盗的放射源；组织或配合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
（8）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相关交通运输保障工作，组织协调交通运输行业事故、交通工程建设事故的调查和应急处置工作，负责组织提供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的公路运输保障；协调铁路行车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9）市水利局：负责协调饮用水源污染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制定受污染水体疏导或截流方案，对淤泥等污染物进行清理转移处置，参与突发水环境事件的调查、监测和评价工作，提供水文等应急处置工作相关资料；组织为事发地区及受影响地区群众提供生活水源保障。
（10）市海洋渔业局：参与陆源突发环境事件造成海洋污染的应急处置；负责海洋环境污染应急调查和监测工作；负责渔业突发事件调查和监测工作；负责对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渔业资源及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评估。
（11）市商务局：负责有效监测、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环境事件引发的生活必需品市场异常波动；负责应急救援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
（12）市安监局：参与因生产安全事故而引发的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事件责任调查和事件评估工作，组织对生产、经营、储存单位的危险化学品的安全处置或提出处置方案；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
（13）市质监局：负责制定事故现场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设施等特种设备的处置方案，指导、协调突发环境事件中特种设备的抢险与处置。
（14）市市政园林局：负责组织协调市政公用事业、园林绿化、林业事故灾难的应急处置工作；协调城市供水污染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市政污水管网和雨水管网分布资料；参与因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林业、绿化等资源的损害的评估和生态恢复重建工作。
（15）厦门港口管理局：负责组织协调港口事故灾难的应急处置工作。协调港口、码头应急器材配备以及污染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16）厦门市通信管理局：负责组织各通信运营企业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工作，协调调度各种通信资源，保障应急通信指挥畅通。
（17）厦门海事局：参与陆源突发环境事件造成海洋污染的应急处置；协助开展环境应急监测；协助开展污染损害评估工作。
（18）市气象局：负责重大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预报工作，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负责发布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及周边地区天气预报信息，并提供应急所需突发环境事件区域附近气象站的观测数据及有毒有害气体可能影响的区域等信息，必要时根据市环境应急指挥部要求适时组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19）市民政局：负责管理、分配生活类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组织指导人员安置工作，报送安置信息；开展受灾人员灾后救助，协助灾后恢复重建等相关环境污染事件善后工作。
（20）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在应急处置中做好食品、药品和医疗器械质量监管，保障食品药械安全工作。禁止或限制受环境污染的食品和桶装饮用水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食（饮）用。
（21）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负责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和灾情信息通报工作，指导突发环境事件中的地质灾害应急处置，组织对地质灾害引起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地灾事故原因调查；参与地下水的监测和评价，开展应急测绘工作。
（22）市建设局：参与现场应急救援处置，负责指导临时避难场所建设。
（23）市农业局：参与农业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监测，并协助提供农业部门相关监测数据；参与提出控制、消除污染等应急事故处置建议；会同或配合环保部门组织对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农业资源及农业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评估，指导生态修复。
（24）市公安消防支队：负责组织对火灾、爆炸现场以及危险化学品泄漏的抢险救援，控制易燃、易爆、有毒物质泄漏和污染蔓延，参与制定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处置和污染控制方案，配合专业人员，根据现场地形和周边环境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环境洗消。
（25）区政府：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办事机构，按照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做好本行政区域内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事发地区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应立即赶赴现场组织处置，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具体指挥协调现场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参与现场处置的有关单位和人员要服从现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
（26）国网厦门供电公司：负责指导协调事件现场及周边地区电力应急保障工作。
涉及毒气污染和放射性污染时，由市政府负责协调当地驻军防化部队协助处理。
二、企业事业单位职责
各企事业单位是环境应急管理的责任主体，应采取积极的预防和预警措施，健全应急机制，编制应急预案，组建环境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必要的应急物资，落实安全生产和环境管理的规定，负责事件的处置工作。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相关单位和企业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负责本单位受事故威胁人员的疏散、财产转移，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应急处置。当事故影响超出企业的处置能力时，应及时向事发地区政府和相关部门报告相关信息，请求救援。区政府现场应急指挥部成立后，事发单位应积极参与救援和处置工作，协助事故调查、取证，提供污染物的相关信息资料，做好相关善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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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
市环境应急办
（
挂靠市环保局）
各区人民政府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机构
)厦门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体系框架图

	[bookmark: _Toc406699855][bookmark: _Toc321842127]市政府新闻办
	市发改委
	市经信局
	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
	市民政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建设局
	市农业局
	市卫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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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交通运输局
	市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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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厦门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和市环保局局长任副总指挥。应急指挥部下设市环境应急办公室，挂靠市环保局，市环保局分管副局长任办公室主任，各成员单位联络信息如下：
	成员单位
	值班电话
	分管领导
	联络员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市政府新闻办（市委宣传部）
	2893700
	上官军
	常务副部长
	许若鲲
	新闻处处长

	市发改委
	2896111
	王巧莉
	副巡视员
	李碧莲
	生态处处长

	市经信局
	2896789
	张世照
	副局长
	林斌忠
	

	市卫计委
	2058120
	苏妙玲
	保健办主任
	陈邦清
	应急办副主任

	市公安局
	2262009
	林少强
	副局长
	吴勇志
	治安支队副支队长

	市财政局
	2858333
	陈向光
	副局长
	黄梦漩
	科员

	市环保局
	12369
5182600
	周海萍
	副局长
	刘宝珠
	污防处处长

	市交通运输局
	2660600
	朱文彬
	总工程师
	李键
	副调研员

	市水利局
	5766811
	康永滨
	副主任
	颜庆成
	主任科员

	市海洋渔业局
	5396300
	林怀远
	总工程师
	张煦荣
	处长

	市商务局
	5302555
	戴乐生
	副局长
	翁赐德
	处长

	市安监局
	2035555
	罗水香
	总工程师
	谢俊斌
	应急中心副主任

	市质监局
	2699899
	张金龙
	副局长
	陈达龙
	特设处处长

	市市政园林局
	5181120
	王艳艳
	总工程师
	谢志金
	副处长

	厦门港口管理局
	2658265
	林建宁
	副巡视员
	刘寿峥
	处长

	厦门市
通信管理局
	5099499
	曾德恭
	副局长
	颜德发
	工程师

	厦门海事局
	12395
	郭志强
	副局长
	陈小虎
	处长

	市气象局
	6018574
	罗昌荣
	副巡视员、总工
	赵水芝
	业务处调研员

	市民政局
	2892110
	曾福华
	副局长
	欧阳
运华
	救灾处处长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200536
	饶满华
	副局长
	陈博儒
	食品综合协调与督查处副主任科员

	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
	2859199
	叶德传
	副局长
	刘朝晖
	调研员

	市建设局
	2215613
	庄毅伟
	总工程师
	张清辉
	处长

	市农业局
	2892333
	邱武伟
	副局长
	张龙春
	科长

	市公安消防支队
	5302222
	吴晓龙
	副支队长
	谢宁波
	战训科科长

	思明区政府
	2667003
	洪亮
	副区长
	张建斌
	办公室副主任

	
	
	
	
	林晔
	思明环保局局长

	湖里区政府
	5722090
	林充贺
	副区长
	魏炜
	副主任

	
	
	
	
	刘凯华
	湖里环保局局长

	集美区政府
	6068362
	吴金平
	副区长
	薛树清
	政府办
副主任

	
	
	
	
	吕嘉扬
	集美环保局局长

	海沧区政府
	6051068
	卢少进
	区政府党组成员
	廖传锟
	政府办副
主任

	
	
	
	
	潘飞舟
	海沧环保局局长

	同安区政府
	7022243
	许珠明
	副区长
	叶钰洁
	副主任

	
	
	
	
	黄平
	局长

	翔安区政府
	7889999
	李德才
	副区长
	祝真平
	主任助理

	
	
	
	
	官伦晨
	翔安环保局局长

	国网厦门供电公司
	2266886
	林毅
	主任
	谢纯德
	



市环境应急办电话：12369    传真：5182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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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表
	发生
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事件
级别
	

	发生
地点
	

	周边环境敏感点情况
	（包含学校、医院分布，是否有饮用水源地、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区等情况）

	事件
经过
	（包含起因、危险源和污染物种类数量、人员财产损失、环境影响、处置过程、拟采取的措施等情况）

	报告人
	
	联系
电话
	
	报告单位（盖章）
	

	签发人
	
	报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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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突发环境事件新闻发布内容框架

一、事件基本情况及进展情况
二、应急响应情况
三、应急救援工作成效
四、下一步的计划
五、需要澄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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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事件调查报告基本内容格式
一、前言
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单位名称、事件类别以及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等。
事件调查组的组成情况
二、事件单位概况
事件单位成立的时间、改（扩）建时间、产品种类、生产工艺、生产规模、污染产生及处理情况。
三、事件发生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件经过
事件发生过程、主要违法事实、事件后果等。
（二）事件报告（初报、续报）、处置情况。
四、事件原因及性质
（一）事件原因
⒈直接原因
⒉间接原因
（二）事件性质与分级
五、责任认定与处理建议
事件责任者的基本情况（姓名、职务、主管工作等），责任认定事实。责任追究的法律依据及处理建议，并按以下顺序排列：
（一）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
（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经济处罚的；
（三）对事件单位的处罚建议
六、防范措施
主要从技术和管理方面对政府有关部门和事件单位提出整改建议，并对国家和市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和法规、规章及标准等方面提出建议。
七、附件
（一）事件现场平面图及有关照片；
（二）有关部门出具的鉴定结论、环境监测数据或技术报告；
（三）直接经济损失计算及统计表；
（四）事件调查组名单及签字；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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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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